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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协议转让

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6年 6月 17日，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昊华科技”或者“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昊华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昊华”）的通知，中国昊华拟以非公开协

议方式受让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

持有的公司全部 16,129,03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受让

中化资本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资本创投”）持有的公

司全部 4,032,25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31%），合计受让公司

20,161,29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以下简称“本次协议

转让”或“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外贸信托及中化资本创投不再持有公司

股份，中国昊华将直接持有公司 610,359,41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47.31%）。

本次协议转让系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

本次协议转让前，中国昊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807,632,38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2.61%）。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上述股份



数量及股份比例不变。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中国昊华，实际控制

人仍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协议转让已取得中国中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中化”）批准，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概述

2026年 6月 17日，中国昊华与外贸信托、中化资本创投签署《中

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中化资本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昊

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昊华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受让外贸信托持有的公司全部 16,129,03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受让中化资本创投持有的公司全

部 4,032,25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31%），合计受让公司

20,161,29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

本次协议转让系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根

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股票

的每股净资产值、净资产收益率、合理的市盈率等因素，经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每股转让价格为 32.06 元/股，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总额为

646,370,957.40元。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中国昊华，实际控制人

仍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协议转让已取得中国中化批准，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

规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

记手续。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中国昊华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

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前 本次协议转让后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1 中国昊华 590,198,123 45.75% 610,359,413 47.31%

2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

司
104,170,233 8.08% 104,170,233 8.08%

3
中化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93,102,734 7.22% 93,102,734 7.22%

4 外贸信托 16,129,032 1.25% - -
5 中化资本创投 4,032,258 0.31% - -

合计 807,632,380 62.61% 807,632,380 62.61%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000100012906M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 19号

法定代表人 王军

注册资本 465,610.2147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炼油、化工生产

专用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仪

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制造；建筑材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新车销售；家用电器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3年 2月 10日

营业期限 1993年 2月 10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昊华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转让方基本情况

1、外贸信托

名称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000100006653M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F6层

法定代表人 李强

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

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

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

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

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87年 9月 30日

营业期限 1987年 9月 30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中化资本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中化资本创投

名称 中化资本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20118MA06XFNK34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旷世国际大厦 2-1204（天津信隆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0356号）

法定代表人 付强强

https://www.qcc.com/firm/dc77fda28d32c731914ca1a104ec0d66.html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

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9年 12月 30日

营业期限 2019年 12月 30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中化资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1、交易双方

转让方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转让方二：中化资本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方一、转让方二合称“转让方”;受让方、转让方在下文单

称“一方”，合称“双方”）

2、标的股份转让

1)转让方一同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6,129,032股（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的 1.25%）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受让方。

2)转让方二同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4,032,258股（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的 0.31%）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受让方。

3)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受让标的股份。受让方认可按照诚

实信用原则履行标的股份剩余限售期等相关承诺义务，不擅自变更、

解除承诺义务。

3、股份转让价格

https://www.qcc.com/firm/b6c70ffe3010360d60b416b679e374d6.html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为

实施国有资源整合或资产重组，在国有股东之间转让且上市公司中的

国有权益并不因此减少的，股份转让价格应当根据上市公司股票的每

股净资产值、净资产收益率、合理的市盈率等因素合理确定。

结合上述定价原则，经协商，双方同意，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

格为 32.06元/股；交易总对价等于每股转让价格与标的股份数量的乘

积，即 646,370,957.40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总额”）。其中，转让

方一转让 16,129,032股收取股份转让款 517,096,765.92元，转让方二

转让 4,032,258股收取股份转让款 129,274,191.48元。

4、股份转让价款支付

1)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

户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 30%，即向转让方一支付 155,129,029.78元,向

转让方二支付 38,782,257.44 元。剩余转让价款应在股份过户前全部

结清。

2)受让方根据《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南》等相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申请办理本次股份转让合规性事项的书面申请，转让方应在过程中

积极配合。在取得上交所出具的协议转让确认意见后，双方应及时申

请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5、协议的生效、变更、终止

1)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的变更或修改应经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



作出。

3)本协议可在本次交易完成前依据下列情况之一而终止：

1 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同意解除本协议；

2 转让方或受让方依据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行使单方解除权；

3 本次股份转让不能获得上交所或股份登记机构等监管机构审

查通过；

4 如果有权机关作出的限制、禁止完成本次交易的决定、禁令或

命令已属终局且不可上诉，则任何一方均有权以书面通知方式解除

本协议。

6、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履行本协议

约定的各项义务。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的，或者履

行本协议约定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视为违约，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违约方应当赔偿由于其违约而造成的非违约方承担的全部损失。

2)如因不可抗力等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因审批障碍导致本次

股份转让无法实施，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转让方应向受让方退还

其按照本协议约定已收取的全部款项及利息。

（二）其他

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

益分成、附回购条款以及其他利益分割安排，不存在转让方及其关联

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受让方提供资金支持、融资担保或其他类似安

排。

四、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其他安排

1、本次协议转让所转让股份系外贸信托、中化资本创投在昊华



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

中认购的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等股份为限售股，限售期为 2025

年 1月 8日至 2028年 1月 7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股东认购

公司发行的新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及本所相关规定中关于股份转让

的限制性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转让，但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不同主体之间转让公司股份且受让方承继不得转让股份义务的除外。

本次协议转让系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中

国昊华承诺继续遵守外贸信托及中化资本创投对于限售股份已作出

的限售承诺。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昊华科技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3、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公司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

及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及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18 日


